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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13/2021_2022__E6_B9_96_E

5_8D_97_EF_BC_9A0_c38_513792.htm 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、

各有关单位： 根据《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08年教师资格

认定工作的通知》(湘教通〔2008〕18号)精神，为做好我

市2008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一、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未参加教育专业培

训、教育实习和未取得教育学、教育心理学考试合格证的，

下半年不能申请认定教师资格。 二、下半年教师资格申请受

理的时间和地点为： 10月15日－10月30日（节假日除外）。 

申请高中、中专教师资格在长沙市人民政府政务中心（人民

路29号长沙城投大厦内）委托窗口受理； 申请初中、小学、

幼儿园教师资格在户口所在地县（市）区教育局或政府政务

中心窗口受理。 三、教师资格申请需提供的材料： 1、由本

人填写的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（从网上下载，一式两份

）； 2、身份证、学历证书、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（二

级乙等以上，1954年1月1日以前出生的可免）的原件和复印

件； 3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出具的

体格检查合格证明； 4、工作（学习）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

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《思想品德鉴定表》； 5

、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须提供相应层次的教师教育专业

课程和教育实习成绩复印件； 6、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

员须提供相应层次的教育学、教育心理学考试成绩合格证书

原件及复印件、《湖南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面试、试讲情况

登记表》和《湖南省非师范类毕业生申请认定高中（中专）



及以下教师资格教育实习鉴定表》。百考试题 每个申请人员

的以上材料（第1项材料和相关证件原件除外）均应依序装订

成册报送。 四、已经受理的符合条件的非师范类申请人员，

都必须凭受理部门开具的《测试通知书》到长沙教育学院参

加全市统一组织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。 下半年教

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的时间和地点为：11月15日－16

日，长沙教育学院内。 测试教材为中小学现行教材：层 次高

中初中小学中专及职高指定教材高一上册初二下册 小学第四

册本专业相应教材 具体测试分组安排可于11月1日后上网查询

。 五、所有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，都要到由相应的教师

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人民医院，进行包括传染病和

精神病史等项目的体检。申请认定高中、中专教师资格的人

员在长沙市三医院体检，申请初中及以下教师资格的人员在

户口所在地县（市）区教育局指定的医院体检。百考试题 体

检按照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《关于普通高等

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（教学〔2003〕3号）规定的项

目和标准进行。承担体检的医院要按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对受

检人员做出是否合格的结论。 六、申请人所在单位（学校）

或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要对申请人员的

思想品德表现情况进行全面了解，如实给予鉴定。教师资格

认定机构要通过查档案、问情况、观品行等方式，对申请认

定教师资格人员的思想品德进行认真审核，切实把好申请人

员思想品行关。 七、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教师资格认定机构

和长沙教育学院应根据当前用人形式多样化的新情况，进一

步完善管理办法，提高管理水平，全面掌握申请人员的相关

情况，认真做好教师资格申请人员申报材料的审核工作，将



弄虚作假的行为杜绝在源头，确保申请教师资格人员所提供

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。 八、其它注意事项： 1、如有精神

病史、传染病或明显语言障碍的人员不能申请认定教师资格

。 2、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可在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持学校出

具的成绩证明进行申报 ，非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必须凭毕业证

原件方能申报。 3、持有《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证》人员申请

高中教师资格证可不再参加教育学、教育心理学考试，其中

已在高中（中专）教学岗位的可不参加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

能力测试。百考试题 4、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对申请人提交

的各项材料认真审核后，对符合认定条件者需发放《测试通

知书》，并盖章确认。 5、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结

束一个星期后，由长沙教育学院将测试成绩传真到各区县教

育局，各区县教育局认真核实后为申请人员办理教师资格证

。 九、教师资格认定是教育行政部门依法依规进行的一项行

政许可工作，所有与教师资格相关的培训、考试和认定工作

，都必须由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或其指定的机构组织进行。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和长沙教育学院要严格按照省里的统一

部署和要求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依法依规对教师资格培

训、考试和认定等各个环节进行管理和监督，确保教师资格

认定工作的有序开展。 表格下载网址：（湖南教师网） 咨询

电话： 长沙教育学院 0731－8615735 长沙市教育局教师工作

处 0731－4459370 长沙县教育局人事科 0731－4011861 望城县

教育局人事科 0731－8068543 浏阳市教育局人事科 0731

－3682133 宁乡县教育局人事科 0731－7894220 芙蓉区教育局

人事科 0731－4683254 天心区教育局人事科 0731－5159995 岳

麓区教育局人事科 0731－8999309 开福区教育局人事科 0731



－4806827 雨花区教育局人事科 0731－5880353 长沙市教育

局F8F8"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